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实施。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4月3日

重庆市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
意见》（中发〔2013〕15号）以及市委四届四次全委会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妥有序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稳定适度
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基本原则

总体稳定，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生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城乡统筹，城乡同
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分类指导，在国家指导下，结合
实际，稳步实施；协调发展，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具体内容

有一个子女的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范围与对象。

全市各区县（自治县）城乡居民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

（二）适用条件。

须同时满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夫妻一方或双方户籍地
在本市。

（三）独生子女的界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再生育时视为独生子女：

1．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2．本人曾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但为现存唯一子女。

3．本人为养父母依法收养的唯一子女且无证据表明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或者为养父
母依法收养的两个及以上子女中现存唯一子女。

4．依法生育一个子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一名孤儿、残疾儿
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或儿童的，该生育的子女及被收养的子
女均视为独生子女。

四、审批程序

（一）当事人申请。

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按照下列程序申请再生育服务证。

1．申请再生育的夫妻，应当书面提出申请，内容包括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理由
等。

2．再生育申请应经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审查并签署意
见。

3．申请再生育的，应当提供身份证、户籍证明、婚姻登记证明材料原件及其复印
件，独生子女一方父母的婚育情况证明及其父母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证据材料（有工作
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及单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户
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女方1寸
免冠近照2张。

（二）乡镇审核。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下列程序审核再生育申请。

1．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对申请作出处理：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申请，
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按规定不属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向
申请人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将受理行政机关明确告知申请人；对材料齐全、符合规定
形式，且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申请应当受理，并当场发出受理通知书。

2．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应当在政务和村务公开栏内公示5日以上。经公示无异议
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报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公示有
异议的，进行调查核实，对不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应签注不符合的理由，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报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由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作出不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三）区县审批。

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再生育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批准的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申请人再生育服务证并书面通知其所在的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发证机关应认真做好再生育服务证登记、审批材料的归档、立卷工作，长期保存，
以备查询。

五、政策衔接

（一）独生子女奖励政策。



1．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自愿不再生育的，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仍按
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

2．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现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从批准再生育次月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已享受
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不予收回。

3．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一个子女、领取了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金又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在办理再生育审批时应退回已领取的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金。

（二）奖励扶助制度。

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再生育子女后，符合国家及市级奖励扶助政策的，继续享
受奖励扶助有关待遇。

（三）社会抚养费征收政策。

1．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符合再生育条件但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已再生育子女的，
仍按违法生育处理。

2．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妻，未经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再生育子
女的，按《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六、工作保障

（一）组织领导。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不变，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不
变。继续加强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考核，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完善单独
两孩政策工作，由卫生计生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定期通报人口变动情况；宣传部门负责组
织新闻媒体开展专项宣传活动，防止负面炒作；公安、民政部门负责定期通报新生儿入
户、婚姻登记情况；财政、人力社保部门负责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有关政策的落实，各
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

（二）政策宣传。

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宣传方案，编写宣传提纲，广泛宣传实行计划生育
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有关政策；宣传调整完善单独两孩政策
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倡导再生育合理间隔，引导群众理性选择生育时间，自觉执行计划
生育政策。

（三）业务培训。

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市、区县（自治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要对下一级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各级干部要增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服务意
识，熟练掌握政策及具体操作程序，切实履行职责。

（四）工作监测。

建立区县、乡镇、村（社区）三级监测网络，部分市级医院、各区县（自治县）人
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设立孕情监测点，在政策实施3年内，加强再生育审批、孕情及人口出
生情况监测，定期发布有关情况，定期开展检查，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五）风险防控。

针对可能出现的出生人口高峰、计划生育工作滑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提出更
多利益诉求、违法生育人员盲目攀比、舆论恶意炒作等风险，切实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制
定有关应急预案，确保政策平稳实施。


